
据媒体报道，安徽石台县
某高考考场首场考试的过程
中，一名考生的眼镜因被怀疑
是作弊工具被监考员带走检
测，最终确认是误判，但眼镜
归还时已经过了40多分钟。针
对考生家长的质疑，石台县教
体局调查后回应称，监考员的
操作和处置符合有关规定。

换句话说，考生没错，监
考员也没错。既然谁都没错，
在这样一场关键的考试中，却
出现了这样的“波折”，到底该
如何解释？石台县教体局的回
应，不出意外地引来舆论强烈
质疑，质疑的背后是深深的担
忧。现在戴眼镜的学生这么
多，考试中没有眼镜极有可能
影响发挥，如果监考员的做法
符合规定，那就意味着还有可

能发生类似的情况。这让广大
考生和家长如何安心？

或许教体局这么回应，是
出于好心，想要保护那位平素
工作认真的监考员，保护每一
个“接手”过眼镜的考场工作
人员，进而维护高考考场纪律
严肃性，可这么做却忘了一
点，出了状况却找不到原因，
那就没法避免“闹剧”重演。顺
着官方的思路，想必再遇到疑
似作弊工具的眼镜，监考员还
是会毫不犹豫地带走检测。抱
着“宁可误判也不可使一人漏
网”的态度，考场纪律确实得
到了保证，可对于今后走进考
场的考生来说，这种态度以及
态度指引下的工作方式，却不
啻于“定时炸弹”。

之所以这么说，是希望有

关方面不是把眼睛只盯着自
己的工作不出问题，而是多考
虑一下各方的利益诉求，不能
让一丝不苟的监考员“背锅”，
也别让无辜且相对弱势的考
生听天由命。纵观整个“眼镜
事件”，除了考场工作人员和
考生之外，还有一方至关重
要，那就是考场规则的制定
者。换个思路来看，既然监考
员的做法符合规定，却很有可
能侵犯考生的利益，那就意味
着规定本身有值得改善之处，
或者说当地考试组织部门对
规则的理解有偏差。其实在官
方做出回应之前，就有不少媒
体提出过建议，比如发现了疑
似作弊工具，考后再仔细检
测，确认作弊事实之后再依法
惩处，既保证了考场纪律，又

避免误判造成的影响。
这样的规则改变，是很容

易想到的，在操作上也没什么
难度，如果说真有难度，那就
是“态度”的问题了。仔细想
想，官方之所以得出谁都没错
的结论，就是想尽快平息舆
情，不想深究引发事件的原
因，更不想因此就做出改变。
很可能在某些人眼里，一旦做
出了调整或改变，就等于变相
承认了自己工作的失误，而这
是决不允许发生的。哪怕要为
这份“坚持”损害其他人的合法
权益，也在所不惜。相比于一两
名监考员的“不够灵活”，相比于
检测仪器的偶然错报，这种看待
得失的态度才是最可怕的。若
是都按照这样的态度来做事，
还有什么进步的可能呢？

强调“谁都没错”，其实是不敢担当

石台县教体局之所以得出
“谁都没错”的结论，就是想尽
快平息舆情，不想深究引发事
件的原因，更不想因此就做出
改变。很可能在某些人眼里，一
旦做出了调整或改变，就等于
变相承认了自己工作的失误，
而这是决不允许发生的。

跑道有毒

葛舆论场 □王学钧

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节
目中，名嘴白岩松针对这一结
果发出连珠炮式的质问：官方
宣布达标，但标准达标吗？推荐
标准有针对孩子的标准吗？孩
子们在跑道从事体育运动合格
吗？《南方都市报》也发表社论

《符合国标却不安全是在纵容
合法互害》拷问国标的有效
性——— 如果符合国标却并不能
保证安全，就是在纵容整个社
会合法互害。《新京报》社论《拒
绝“毒跑道”，国家标准不能抱
残守缺》则呼应道：在全国多地
出现因新建塑胶跑道导致学生
身体不适之后，诸如北京深圳
等地已自行另立标准。原来过
于宽松的国家标准，此时难道
不也应该与时俱进吗？

那么，国标该如何与时俱
进呢？《检察日报》评论文章《检
测“毒跑道” 不能拿孩子当实
验品》为国标改进确定方向：现
行跑道检测标准按成人体质
设定，并不符合儿童体质，有
必要按儿童体质设定；需要检
测的项目不在检测范围之内，
应当对检测标准予以完善。

《西部商报》时评《“毒跑道”检
测均合格应该追问“标准”》则
进一步对“标准”提出具体要
求：“最根本的是，从速制定符
合孩子使用的塑胶跑道标准，
一是指标全面，该覆盖的要全

覆盖；二是参数要经得住推
敲，需充分考虑孩子体质及适
应性；三是变推荐标准为强制
标准，原料生产及施工都要以
质量及安全为核心。”

媒体的拷问并没有停留于
国标问题。《广州日报》评论文
章《“跑道有毒”不只是标准缺
位的问题》把视野引向纵深：

“国标更新当然是必要的，但做
好过程控制，确保跑道的生产、
施工、招标、验收都在一个可
控的框架内进行，可能更为重
要。”新华社则更为具体，对

“毒跑道”发出掷地有声的“五
问”：校园运动场地为何“五毒
俱全”？毒跑道是如何进入学
校的？施工,还是“施毒”?“毒跑
道”为何检不了,查不出？十多
年前就有预警,为何难堵漏洞？
在条分缕析之后，针对监管上
的缺失，新华社还在一篇时评
中直言《面对“毒跑道”，我们
情绪不稳定》：“跑道事发，最
简单的做法就是先铲了跑道再
说。但这仅仅是应急手段，如果
不从源头上、管理机制上解决，
没有了‘毒跑道’，下次我们还
会 遭 遇‘ 毒 教室’、‘ 毒 课
桌’……”

那么，监管的缺失又该如
何弥补？人民网时评《让孩子
远离“毒跑道”还要靠法律发
力》强调法律的威力——— 跑道
建设链条上的某些企业流淌
着“不道德的血液”，监管条线

上的教育、住建、质监、环保等
多个部门常常集体陷入“责任
的打盹”，为此，须尽快完善相
关领域的法制建设，不仅要制
定更细致的法规法条，而且要
严格执法，用法律制裁、终结

“毒跑道”。
也有媒体从另外角度打量

“毒跑道”。《中国青年报》发表
的《“毒跑道”凸显青少年处于
风险社会的风暴眼》指出，包括

“毒跑道”在内的一系列事件表
明，青少年是风险社会的受冲
击者，也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受
害者。为此，要以优先发展和适
度超前的政策化解青少年成长
风险，要以青少年成长发展的
要求作为政策和标准制定的基
本标准——— 只要是跟青少年成
长相关的设施、用品、物品等，
都必须采用尽可能高的标准。

最后，舆论的触角伸向了
一个更深邃的领域——— 人性。
搜狐网时评栏目《必须正视毒
跑道上人性的沉沦》一文如此
说道：“毒跑道现象的性质相当
恶劣，它不仅明白无误地暴露
了理应负有监督制造的各个部
门丧失了守护学童健康的公共
责任，同时展现了所有从各个
环节分食利益的人等丧失了基
本的人性。毒跑道现象是公共
行政的灾难，也是一场必须被
严肃对待的人道灾难。”

从跑道有毒到人性有毒，
如此推演其实并不突兀。

按学历发购房补贴，有违财政公平

□盘和林

日前，大连市政府出台了
《关于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
见》。按此新政，博士购房每平
方米补贴400元，硕士每平方
米补贴300元，本科及大专学
历每平方米补贴200元。（6月16
日光明网）

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的
财政收支的出发点和最终目
标，都要体现或实现社会公共
利益和公共需求。当前，我国
财政已经实现了从“国家分配
论”向“公共财政论”的转变，
财政延伸为政府提供公共服
务或产品的活动，其基本特征

是公共性、非营利性、法制性
等。大连出台补贴少数人购房
的政策，显然仍是“国家分配
论”思维下的政府任意支配财
政的行为，不符合“公共财政”
的公共性要求。

按照公共性的要求，公平
是财政支出必须遵循的原则。
具体来说，就是谁承担税负和
谁来获得财政支出收益的问
题。人们常常用“是否公平”来
评价各种政策，但不同利益群
体对公平的理解是有区别的。
例如，作为大连市购房政策的
受益者，在拿到数万元由众多
纳税人承担的“财政补贴”时，
会把“十年寒窗苦”纳入到公
平的范畴来理解；但对于那些
同样创造财富却学历不高的
人来说，“损己利人”的补贴就
是不公平的。

那么，怎样才能确定公平
的标准呢？有一个简单的准
则——— 人人退到“无知之幕”
的后面，换句话说，当一个人
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是博士毕
业还是高中毕业时，是否还同
意政府将这笔“购房补贴”支
付给少数高学历者。如此假设
之下，答案也就很简单了，相
信绝大多数政府会拿这笔钱
补贴那些社会底层的劳动者，
因为谁都担心自己落入收入
少又没有补贴的弱势群体。如
此看来，大连市还不如将这笔
公共财政资金，以公租房等形
式为城市弱势群体解决其住房
困难问题，这既符合国务院前
不久出台购租并举促楼市去库
存的房屋租赁新政精神，更是
体现公共财政“善”的关怀。

其实说到这里，补贴高学

历群体的政策目的已经很清
晰了，让收入高的人买更多的
房子，至于到底谁最需要帮
助，反倒是次要的了。大连的
购房补贴政策，更是暴露了部
分地方政府支配公共财政资
金的随意性，缺乏民生意识，
只考虑到政府自身的目标。之
所以如此，只能说明公共财政
支出的决策体系出了问题，民
主决策、公众参与被忽视了。
而按照现代政府的要求，公共
财政支出不能从政府的利益
出发，而是必须强化公共性约
束，将公共财政支出的理由、
决策程序、决策成本公开并接
受监督，尤其是对非公共领域
的支出，如指向少数群体的补
贴，持谨慎态度。

中小学操场上的跑道居然
成了问题。作为一种难以容忍
的新闻事实，“毒跑道”去年已
陆续在江苏、广东、浙江、江西、
河南等多个省份的至少15座城
市曝光，自上月下旬开始，“毒
跑道”又以极为急促的节奏在
成都、北京、沈阳等地延伸，并
一举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的一大
焦点。舆论的矛头指向了一个
看似吊诡的事实：一方面是学
校铺设的跑道气味刺鼻，并致
多名学生出现病症；一方面是
官方检测结果显示，跑道符合
国家安全标准。

葛一家之言

葛媒体视点

治堵根在规划

别只想着收钱

近日，北京市政协召开的雾
霾治理问题提案办理协商会传
出消息，北京市多部门已初步联
合制定了交通拥堵收费政策方
案和技术方案，目前正在组织进
一步深入研究和论证。

拥堵费，指在交通拥挤时
段，对部分区域道路使用者收取
一定的费用的经济手段。这笔钱
从一方面讲，是用经济杠杆撬动
驾车人避开热点路段，或者改用
公共交通出行的方法。另一方
面，常规理解，拥堵费也将用于
疏解交通拥堵。

不过，很多所谓的“常规堵
点”实际上是日常交通中的“必
经之路”。引导车辆规避堵点，也
需要让车辆有路可选，无路可选
的拥堵费与拦路收钱有何区别？
从城市规划不合理导致拥堵的
角度来看，拥堵费又可以被理解
为让纳税人为糟糕的城市公共
服务买单。

此外，拥堵费的另一目的是
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驱使大家
采用公共交通出行。但公共交通
在高峰期的拥挤程度已然让上
班族煎熬，继续增大拥挤强度，
乘客的承受极限如何或者说车
辆调度能力能否达到，需要有科
学的解释。

公众对这一收费赋予“理
解”的唯一理由，就是能够实现
对拥堵的有效缓解。但从目前来
看，有关方面并未给出有数据支
撑的答案，收了拥堵费能减少多
少车辆出行？道路上需要减少多
少车才能明显缓解拥堵？提高的
效率利益能超过拥堵费所增加
的出行成本吗？

无论把“拥堵费”这一举措
如何定位，始终是治标不治本的
方法。堵车是特大型城市的通
病，汽车数量的增长不仅见证了
中国经济的起飞，更证明了彼时
的城市规划没能跟上突飞猛进
的交通需求。城市规划中出现与
预期的偏差，应尽快想办法缓解
和纠正。拥堵费如果真的开征，
市民不仅需要看到这笔钱用在
何处，更要看到决策背后为城市
规划的纠正还做出哪些治本之
举。“历史遗留”是纠正的难点，
不应是避开根治手段而只在收
费上选来选去的“借口”。（摘编
自新华网，作者黄博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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